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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良县 2024 年度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重点项目名称：2024 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项目主管单位：宜良县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

评价金额(万元)：495

报告日期：2025 年 11月

宜良县财政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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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宜良县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宜良县委 宜良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

施意见》（宜发﹝2021﹞24 号）、《宜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良

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宜政办通﹝2020﹞30 号）、《宜良县

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宜财﹝2025﹞

13 号）文件要求，宜良县财政局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工作，选取了宜良县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项目实施重点项目再评价。现将该项目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实际改造老旧小区 28 个、房屋 53 栋、面积 9.72 万平方米，项

目分两个标段实施。实施屋面防水小区 22 个、改造面积 16590 平米；更换

雨落管 2149 米；供水改造小区 1 个、改造供水管网 50 米；实施排水改造

小区 15 个、改造排水管网 2310 米；实施道路改造小区 16 个、改造道路 6220

平方米；新增设置消防设施小区 28 个；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小区 28 个、其

中：新增生活垃圾分类小区 12 个；实施照明设施改造小区 28 个；新增地

面普通停车位 12 个；新增非机动车充电桩 62 个；实施消防车通道划线、

标识改造的小区 12 个；新增安防智能感知设施及系统 25 套，监控 259 个。

更换楼梯栏杆 1190 米。

（二）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县财政局 2024 年拨付宜良县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上级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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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495 万元。

二、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重点项目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 年修订）；

2.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3.《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绩效的意

见》（云发〔2019〕11 号）；

4.《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云财预〔2015〕295 号）；

5.其他相关依据文件。

（二）绩效重点项目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中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实施了审阅自评、

实地评价、反馈意见等程序。通过资料收集、数据填报、案卷研究、实地

调研、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实地重点项目再评价。对重点项目

相关档案资料进行查阅，结合现场核实情况、资金到位使用情况、资金结

余情况的分析，进行数据分析和取证。

（三）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指标体系

1.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指标体系

本项目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以 100 分计，设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

目绩效 3 个一级指标，权重分别为：20%、25%、55%。在此基础上设定 8 个

二级指标（项目目标、决策过程、资金分配、资金到位、资金管理、组织

实施、项目产出、项目效果）。设 21 个三级指标。

2.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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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满分为 100 分。

(2)由财政评价组根据评价情况，对各单项指标进行独立打分。

(3)总评价分为各单项指标得分总和。

(4)评价结果：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优（得分

≥90 分）；良（80 分≤得分＜90 分）；中（60≤得分＜80 分）；差（得

分＜60 分）。

3.数据来源

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评分数据来源于预算单位提供的资料。

三、绩效评价结论

该项目评价综合评分 95 分，评价等级“优”。

综合评价结论：该项目整体实现了预期的核心目标：项目精准聚焦房

屋外立面老旧瓷砖脱落、屋面漏水、供排水管网老化等十余项小区突出问

题，完成了外立面修复、管网更新、水电一户一表改造、公共场地修缮、

消防通道疏通等改造任务，有效解决了小区存在的设施破损、环境杂乱等

问题，小区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居民日常出行、生活的便利性也随之提升，

在缓解区域“城市病”、提升老旧片区居住品质方面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四、意见及建议

1、将绩效管理贯穿于项目始终，做好资金管理和项目实施的监控工作，

严格控制项目成本，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2、将绩效管理贯穿于项目的规划设立、组织实施和后续管理，严格控

制项目支出成本，确保资金支出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做好项目建成后的运

营管理，确保后续产出效果符合预期。


